
今年 6月 1日起， 最高人民检

察院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

“督促监护令” 机制。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基本单

位， 家长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窗

口，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仅应当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 提高未

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同

时要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的不良行

为和违法犯罪行为， 并进行合理管

教。 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或

遭受不法分子侵害的背后， 往往存

在家庭监护不力的共性问题。 为

此， 长宁检察院积极开展“督促监

护令” 工作， 推动筑牢未成年人家

庭保护“防线”。

长宁检察院不仅强化督促监护

令的针对性， 还在不断扩大监护督

促令的覆盖面， 努力做到未成年人

再犯罪预防与督促监护并举、 联合

行政机关执法与督促监护并举。

此外， 检察院还做到跟踪支持

起诉案件与督促监护、 不良行为矫

治与督促监护并举、 弥补公共利益

漏洞与督促监护并举。

督促令发下去， 并不意味着

检察机关的工作结束了， 做父母

也需要学习， 作为“协调者、 督

促者”， 长宁检察院自 2018 年以

来， 与区妇联开展密切合作， 依

托妇联下属的“家事关护站”， 为

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提供心理疏导、

亲子关系修复、 家庭教育指导等服

务。

对于因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未成

年人犯罪或被害的监护人， 督促、

会同公安机关进行训诫并责令其

接受亲职教育， 或将接受亲职教

育作为监护人在观护帮教、 监督

考察期间的义务， 同时妇联提供

相应课程、 配备专业家庭教育指

导师。 同时与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

年事务中心在未成年人帮教与维权

中加强合作， 共同组成观护帮教小

组的同时引入家庭教育指导并进行

科学评估， 在督促监护人有效履

职、 修复亲子关系等方面提供了专

业支持。

但同样的， 检察机关在发出一

张张督促监护令的时候， 也面临着

一个难题： 如何保证家长落实到行

动。

“最大的难题就是强制力不

足， 我们主要通过训诫的方式， 强

制家长写保证书、 参加活动。 一旦

面临一些家长就是不配合， 检察机

关能采取的办法并不多。” 尤丽娜

坦言， 检察机关仅仅能借助公安力

量给予训诫。

因此， 尤丽娜也希望， 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 （草案）》

中， 可以加入对不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的家长， 给予强制措施的内容，

“比如， 对不好好履行监护职责的

家长是否可以纳入征信系统。 以此

来提高家长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视程

度。”

不同家长“因材施教”

在处理案件时， 检察官们会

遇见形形色色的父母， 导致监护

履职不当或缺失等问题的原因各

有不同， 有的家长“想管却不会

管”； 有的家长“管了却管不

够”； 还有的家长“根本不想

管”， 针对不同类型的监护问题，

长宁检察院瞄准问题根源， 对家

长精准发出督促监护令。 除了上

面发出的指导型督促监护令， 还

有建议型、 强制型督促监护令。

17 周岁的赵某某初中毕业

后未继续读书， 在老家打了一段

时间的零工后， 选择外出打工。

去年底， 赵某某将自己实名办理

的农业银行卡以 2000 元的价格

出售给他人， 就是这张银行卡给

他惹来了大麻烦。 赵某某农业银

行卡支付结算金额共计 101 万余

元。此后他自动投案，并在家人的

帮助下退出其售卖银行卡的违法

所得 2000元。由于赵某某认罪悔

罪态度较好、帮教期间表现良好。

经审查， 检察机关依法召开不公

开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 并最终

对赵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但检察机关的工作并未停

止， 经过调查发现， 因父母长期

缺少对赵某某的陪伴， 对赵某某

的管理松散， 对其心理动态也了

解不足， 导致赵某某辨别是非能

力较弱， 法律意识淡薄， 易受不

良朋辈影响。 赵某某曾说： “人

性是自私的， 只能自己为自己着

想。” 心理测评显示， 赵某某攻

击型性格明显， 难以控制自身情

绪， 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

赵某某的父母态度究竟如

何， 对儿子的现状清楚吗？ 长宁

检察院在听取法定代理人意见时

发现， 赵某某的父母已经意识到

自身存在管教不严、 监护缺位的

问题， 在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

父亲多次为赵某某奔走并协助退

出违法所得。

为了帮助赵某某充分认罪悔

罪、 步入正轨， 长宁检察院决定

制发“督促监护令”： 要求监护

人深刻反思自己在履行监护职责

过程中存在的长期教育监管不到

位等问题， 并以给检察官一封信

的形式， 认真分析原因， 总结吸

取教训。 针对亲子有效沟通不足

的问题， 要求监护人参加社区的

家长沙龙公益活动， 学习如何认

识和处理赵某某的心理状况， 学

会平衡工作与对孩子的陪伴。

赵某某的父母充分认识到自

己教育方式的偏差， 只关注赵某

某在生活方面的情况， 忽视了心

理成长与法治教育。 目前。 在检

察机关的鼓励和帮助下， 赵某某

重拾信心找到了工作， 赵某某的

监护人也时常汇报他的情况。

对赵某某父母这种“管了却

管不够”的家长，检察机关发出此

类“建议型”督促监护令，弥补管

教不足与漏洞。 通过参与检校家

宁萌共育坊、宁萌家长课堂、社区

家长沙龙等公益活动， 鼓励家长

学习认识孩子的心理状况， 建议

其纠正教育观念、 增加亲子间交

流、平衡工作与对孩子的陪伴。

此外， 长宁未检对一些“根

本不想管” 的家长发出“强制

型” 督促监护令， 强制要求其当

场写下保证书、 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课程、与检察官每周一信，时刻

意识到其监护人身份， 为孩子做

好榜样、 注重孩子的日常生活与

心理成长、 与孩子共同学法。

14岁女孩美容院打工

母亲却称为女儿解压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行政检察

职能时发现， 14 岁来沪小女孩张某某

自今年 6月起在辖区内某美容美发店做

服务员。 尚未成年的小孩子， 不继续读

书， 反而在外打工， 这是为何？

社会调查显示， 张某某因自报有抑

郁问题而要求停学， 她的母亲王某允许

了她的要求， 放任她外出打工。 母亲给

出的解释称， 这是为了缓解女儿的心理

压力， 也有助于她提早适应社会。 但张

某某的工作并非简单的体验生活， 感受

几天工作的艰辛就收手。 事实上， 她的

工作量与其他同事几乎无差异， 时常工

作至深夜。

可以看出来， 母亲王某对张某某的

管教模式松散放任， 对女儿的心理动态

也了解不足， 不仅放任她在适学年龄停

学打工， 对她夜不归宿的不良行为视而

不见， 对女儿的交友圈更是一无所知。

这样的行为能帮助张某某缓解抑郁问题

吗？ 是所谓的提前适应社会吗？

毋庸置疑， 答案是否定的， 放任不

管反而让这个未成年的小女孩置于安全

风险之中。

长宁检察院将线索移送人社部门，

建议对美发店使用童工的行为依法查处

的同时， 针对张某某的监护人王某存在

监护不当和引导错误的问题， 制发“督

促监护令”， 对王某提出三点要求： 一

是要注意女儿的情绪变化， 通过参加

社区亲子活动， 加强交流沟通， 使其

得到家长的支持与关心， 必要时及时

就医； 二是培养张某某的法律意识，

监护人王某需要和张某某一起学习推

荐书目， 了解法律案例， 知晓未成年人

有哪些合法权益， 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

权利； 三是帮助张某某早日回归课堂。

作为家长要保障孩子受教育的机会， 在

张某某身体情况允许的前提下， 完成义

务教育。

“我以后不会再让女儿停学出去打

工了， 也会好好和她沟通， 帮她走过心

理上的难关。” 经过检察机关的督促监

护工作， 王某认识到自己监护不当和引

导错误的问题， 也意识到了家长具有教

育和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德和

行为习惯的监护职责， 也不得放任未成

年人失学、 辍学、 从事国家规定以外的

劳动。 她开始积极疏导女儿的心理状

态， 目前张某某已从涉案店铺离开， 并

就抑郁问题就医、 服药。

“在这起案件中， 我们发现家长并

非不想管孩子， 而是出于缓解孩子心理

压力、 帮助孩子提早适应社会的目的，

才允许孩子去打工。 但是， 这样的管教

方法是错误的， 在校接受义务教育既是

孩子的权利也是义务， 作为家长更应该

要保障孩子受教育的机会。”

长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尤丽娜主任

指出， 针对前文中提到的这一类“想

管却不会管” 的家长， 检察院会发出

“指导型” 督促监护令， 通过以案释

法、 推荐书目、 亲子活动等多种形式，

督促家长帮助孩子早日回归课堂、 关

注孩子情绪变化、 培养孩子防范意识，

指导家长对未成年人采取合适的监护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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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治愈。 很多人回顾自己的成长挫折时， 总会感叹于深陷原生家庭的泥泞， 父母的失职并不能简单用一句“也

是第一次当父母” 搪塞过去。

对于失职的家长， 怎样才能让他们履行监护的职责？ 今年 6月 1日起，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督促监护令” 机制。 给问题家长

戴上“紧箍咒”， 用检察力量督促家长当好家长， 保护儿童。

管不好孩子，给问题家长戴“紧箍咒”
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督促监护令”机制

多方合作

促进监护落实

家长是孩子认识世

界的第一窗口， 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不仅应当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

育， 提高未成年人的自

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同

时也要预防和制止未成

年人的不良行为和违法

犯罪行为， 并进行合理

管教。


